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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7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7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车型

产量（辆） 销量（辆）

本月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同期累计 本月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同期累计

重庆长安

49,661 67,549 542,274 504,643 53,147 52,450 572,649 485,216

河北长安

7,418 12,662 70,235 106,469 7,773 9,602 77,263 102,302

南京长安

1,250 4,974 36,655 56,119 4,083 2,168 41,486 56,665

合肥长安

1,424 - 41,578 - 1,869 - 45,756 -

自主品牌

其中：逸动

（含

致尚

XT

）

10,596 15,462 103,132 89,934 10,214 13,036 110,828 87,589

悦翔系列

7,327 6,920 70,830 70,574 7,981 6,493 76,879 69,368

CS35 9,105 4,381 92,208 56,567 9,589 3,914 98,343 57,626

CS75 10,108 5,801 96,420 12,153 11,195 5,310 98,104 11,321

欧诺

4,910 10,061 96,274 86,059 5,339 7,063 94,365 80,879

欧力威

1,159 4,322 26,465 26,849 1,573 1,940 28,227 26,789

长安福特

60,623 70,929 506,260 471,700 51,921 64,481 481,604 464,935

其中： 新福克

斯

12,677 23,886 125,861 161,947 11,912 21,576 121,475 158,103

蒙迪欧

9,699 9,722 65,351 61,477 9,121 9,054 65,016 61,374

锐界

8,193 - 21,891 - 7,340 - 19,604 -

福睿斯

13,540 - 124,521 - 11,673 - 118,359 -

翼虎

11,343 11,752 77,617 77,285 7,881 10,450 76,277 76,675

长安马自达

13,711 7,666 83,858 49,919 12,759 7,789 91,683 49,342

其中：

CX-5 4,859 2,785 27,866 31,932 4,270 2,697 30,999 31,183

昂科塞拉

8,031 4,828 51,404 14,073 7,900 5,037 55,527 12,277

长安铃木

6,852 12,394 70,243 104,646 6,222 8,061 72,948 100,005

长安标致雪铁

龙

2,443 2,903 14,211 14,465 1,743 1,201 15,501 10,978

江铃控股

14,217 23,464 158,522 168,870 16,059 24,120 164,787 175,597

保定长安

2,126 2,674 23,996 19,436 2,553 2,355 29,171 19,146

长安跨越

2,536 3,595 30,311 32,817 4,050 4,749 35,036 33,064

合计

162,261 208,810 1,578,143 1,529,084 162,179 176,976 1,627,884 1,497,250

注：本表的数据为产销快报数，江铃控股有限公司的产销数据包含了下属联营企业的产销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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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修订稿）

（认购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式）摘要

2015年8月

声明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员工持股计划摘要的内

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一）为进一步完善本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稳定管理层与骨干员工队伍，建立健全激励与约束相

结合的中长期激励机制，促进本公司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基于“依法合规、自愿参与、风险自担、激励

与约束相结合” 的原则，设立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持股

计划” ）。

（二）本持股计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实

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

（三）本持股计划由本公司董事会提议，必须满足如下条件后方可实施：（1）本持股计划经本公司

股东大会批准，为实施本持股计划而进行的本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含类

别股东会议）批准；（2）为实施本持股计划而进行的本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需经中国银监会核

准；（3）为实施本持股计划而进行的本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4）为实施

本持股计划而进行的本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向香港联合交易所报备。

（四）本公司员工参加本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员工的合法薪酬以及经董事会核准的其他合法方

式的资金来源。本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为认购本公司非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

行” ）。本持股计划认购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资金总额不超过60亿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股票数量为不超过434,782,608股，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价格因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

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而进行调整，则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将作相应调整。本持股计划实施

后，本公司全部有效的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本公司股本总额的10%，单个员

工所获持股计划份额益对应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本公司股本总额的1%。本持股计划的参加对象

的总人数不超过8,500人，其中包含本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中层干部、骨干员

工，以及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非执行董事和股东监事参加本持股计划需报经相关

机构批准，独立非执行董事与外部监事不参加本持股计划。参加本持股计划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合计认购的持股计划份额（初始份额）不超过7,808,000份，占本持股计划份额（初始份额）总数的比

例不超过1.80%，具体数量根据相关机构批准情况及前述人员实际缴款情况确定。

（五）本持股计划认购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格为13.80元/股，该发行价格不低于审议通

过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本

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的90%。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

价格与发行底价均将作相应调整。

（六）本持股计划项下本次非公开发行所获得的标的股票的锁定期为36个月

1

，自本公司公告该等

标的股票登记至本持股计划名下时起算。

1

如未来监管政策发生变化，以监管政策规定为准。

（七）本持股计划委托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设立专门的广发原驰·招商银行1号定向

资产管理计划对本持股计划进行管理。本持股计划将通过该资产管理计划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八）本计划实施后，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要求。

（九）本持股计划存续期为六年。

（十）本持股计划为本公司2015年度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原则上未来两年每年推出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分别为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和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资金总额合计不超过100

亿元。

（十一）未来第二期及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资金总额分别不超过20亿元。第二期及第三期的具体方

案将由本公司另行制定并报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 股票来源为二级市场购买或认购非公开发行股

票；若涉及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还需另行获得本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含类别股东会议）的批准

并且报请相关监管部门核准及备案。

一、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文中作如下释义：

简称 释义

本持股计划 指《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本公司 指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股票

由以下三部分股票构成：（

1

）本持股计划认购的本公司为实施本持股计

划而非公开发行的本公司

A

股股票；（

2

）前述股票在本持股计划存续期间

基于本公司派发股份股息和转增股本而产生的股票孳息；以及（

3

）本持

股计划参加本公司后续股票发行而增加持有的本公司

A

股股票

参加对象 指本公司确定的有权参与本持股计划的本公司核心骨干人员

持股计划份额

指本持股计划根据所持有的标的股票的数量划分的等份，每一个持股计

划份额对应一股标的股票（该一股标的股票包含相应的本持股计划现金

资产（若有））；持股计划份额包括初始份额以及归属份额，由本公司委托

资产管理机构进行簿记记载

持有人会议 由全体计划持有人组成

初始份额 指本公司进行归属之前的持股计划份额

董事会 指本公司董事会

高级管理人员 指《公司章程》中所规定的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司章程》 指《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 指本公司股东大会

管理委员会 指由计划持有人会议选举产生的本持股计划日常管理机构

归属

指本公司按业绩挂钩考核机制确定由计划持有人实际享有的本持股计

划份额的行动

归属份额

指本公司进行归属之后的持股计划份额的余额，为免疑义，在计算归属

份额时，不考虑已根据本持股计划出售或过户至计划持有人名下的股票

计划持有人 指实际出资参与本持股计划的参加对象

上证所 指上海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 指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元、亿元 指人民币元、人民币亿元

资产管理机构、资产管理人 指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计划

指本持股计划委托资产管理机构设立、专门用于员工持股的资产管理计

划，即广发原驰·招商银行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证券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登公司 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银监会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本持股计划的参加对象

（一）本持股计划的参加对象为对本公司整体业绩和中长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核心骨干人员，

参加对象的总人数不超过8,500人，其中包含本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中层干

部及骨干员工，以及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非执行董事和股东监事参加本持股计划

需报经相关机构批准，独立非执行董事与外部监事不参加本持股计划。

（二）参加本持股计划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合计认购的持股

计划份额（初始份额）不超过7,808,000份，占本持股计划份额（初始份额）总数的比例不超过1.80%。

（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认购持股计划份额的具体数量根据相关机构批准情况及前述人

员实际缴款情况确定， 其他计划持有人的最终人数及其所持初始份额将根据参加对象实际缴款情况

确定。

（四）相关法律、行政法规或规范性文件规定不能成为持股计划持有人的，不参与本持股计划。

三、资金来源、股票来源及禁售期间

（一）本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

本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为计划持有人的合法薪酬以及经董事会核准的其他合法方式的资金来源。

（二）本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

本持股计划所认购的股票来源为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认购股份数量不超过434,782,

608股。

本持股计划持有的股票总数必须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本持股计划持有的标的股票总

数不包括计划持有人在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获得的股份、通过二级市场自行购买的股份及

通过股权激励获得的股份。如未来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发生变化，以新的要求为准。

（三）标的股票的价格

本持股计划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格为13.80元/股，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本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本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的90%。

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四）本持股计划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时间必须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四、本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限、变更和终止

（一）本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六年，自本公司公告标的股票过户至本持股计划名下时起算；存续

期前 36� 个月为锁定期，锁定期届满后进入解锁期。经管理委员会提请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存续期可

延长。

（二）在解锁期内，当本持股计划下归属份额所对应的资产均为货币资金时，经持有人会议通过并

经董事会批准后，本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

（三）本公司发生有关实际控制权的变更事宜、合并、分立时，本持股计划不作变更，继续执行，但

届时持有人会议决定变更或终止本持股计划并经董事会批准的除外。

（四）如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时，应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经董事会批准

后终止实施本持股计划：

1. 本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

2. 本公司申请破产、清算、解散；

3. 继续实施本持股计划将导致与国家届时的法律、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相冲突；

4. 本公司出现严重经营困难或发生其他重大事项；

5. 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其他需要终止本持股计划的情形。

（五）本持股计划终止后，按本持股计划摘要第五部分（持股计划份额的归属及处置）规定的处

置方式处理。

（六）计划持有人发生退休、死亡、丧失劳动能力、辞职、违法违纪等情况时，应根据不同的情形，

采取以下不同的处理方式：

1. 退休

计划持有人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而退休，且接受竞业限制义务的，其持有的持股计划份额

不受影响。若退休时尚在锁定期内且不接受竞业限制义务的，则由本公司在锁定期届满时确定其归

属份额。

2. 死亡、丧失行为能力

计划持有人因死亡、丧失行为能力等原因离开原工作岗位的，其持有的持股计划份额不受影响，

其中，死亡计划持有人的持股计划份额由其合法继承人继承。锁定期内发生前述情形的，由本公司在

锁定期届满时确定其（或其合法继承人）归属份额。

3. 辞职

若计划持有人在解锁期内主动提出辞职，或劳动合同到期后不续签劳动合同，且接受竞业限制义

务的，其持有的持股计划份额不受影响。锁定期内辞职或不续签劳动合同的，由本公司在锁定期届满

时确定其归属份额。

4. 违法违纪

若计划持有人在本持股计划存续期内出现下述情形之一的， 则自动终止其参与本持股计划的权

利，且该计划持有人自动退出本持股计划：

（1）计划持有人违法犯罪，或者因严重失职、营私舞弊而给本公司造成重大损害的；

（2）计划持有人违反劳动合同、保密、竞业限制义务或员工手册等本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其行

为已经构成了本公司可以直接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

发生上述任何一种情形时， 本公司均有权将该等计划持有人享有的持股计划份额或对应的标的

股票进行处置。

五、持股计划份额的归属及处置

（一）锁定期届满持股计划份额的归属及处置

1．计划持有人根据其出资享有本持股计划下的初始份额。本持股计划锁定期满之后，对于按业绩

挂钩考核机制符合归属条件的每一位计划持有人所享有的初始份额，其对应的现金部分资产（若有），

将由本公司一次性划转至计划持有人的银行账户，其对应的标的股票部分资产，则由该计划持有人提

出申请选择以下处理方式之一：

（1）由本公司代为向资产管理机构、上证所和中登公司提出申请，在届时上证所和中登公司系统

及规则支持的前提下，将全部标的股票一次性过户至该计划持有人个人账户；

（2）由本公司代为委托资产管理机构在本持股计划存续期内一次性代为出售全部标的股票，并将

出售所得资金交付计划持有人；计划持有人在其申请中应明确出售的价格区间及出售时间段，若计划

持有人申请的出售时间处于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本持股计划规定不得出售本公司股票的期间的，

本公司有权要求计划持有人予以修改，否则该申请将无效。

2．若计划持有人未根据前述第1款的规定提出任何申请，则视为其同意委托资产管理机构在本持

股计划存续期内继续持有上述标的股票。

3．计划持有人所享有的归属份额所对应的标的股票根据前述第1款第（1）项全部过户至计划持有

人账户或者根据第1款第（2）项全部出售并向计划持有人交付所得资金后，该计划持有人自动退出本持

股计划。

4因业绩考核或本持股计划规定的其他各种原因导致未能归属于计划持有人的持股计划份额，由

董事会决定后以合法合规的方式予以处置。

（二）本持股计划终止后的持股计划份额的处置

1. 本持股计划终止时，若锁定期已届满的，则由计划持有人申请按照前述第（一）条第1款的方式

处理其持股计划份额，若计划持有人未及时申请，则董事会有权选择其一予以处置；

2. 本持股计划终止时，若锁定期未满的，则由董事会组织提前确定归属份额，再由计划持有人申请

按照前述第（一）条第1款的方式处理其持股计划份额，若计划持有人未及时申请，则董事会有权选择

其一予以处置。

（三）标的股票的附属权利

1. 本公司根据本持股计划进行归属并且归属份额对应的标的股票根据前述第（一）条或第（二）

条规定过户至计划持有人名下之前，计划持有人和本持股计划就该等标的股票均不享有投票权和表决

权；标的股票过户至计划持有人名下或向第三方出售后，计划持有人或第三方就该等股票与本公司其

他股东享有平等的投票权、表决权及其他股东权利。

2. 存续期内，若本公司发生股份分红或转增股份，则本持股计划基于其所持标的股票获得的新增

股份亦由本持股计划持有，并应根据每一位计划持有人原有持股计划份额的情形相应更新其所享有的

持股计划份额并增加其持股计划份额所对应的标的股票数量。

3. 存续期内，本持股计划基于其所持标的股票获得本公司的现金分红由本持股计划持有，并优先

用于支付受托资产管理机构、托管银行收取的相关管理费用，剩余部分按照每一位计划持有人原有持

股计划份额的情形相应增加其持股计划份额所对应的现金资产金额。

（四）持股计划份额的转让限制

除非本持股计划相关条款另有规定，计划持股人享有的持股计划份额禁止转让。

（五）本公司融资时本持股计划的参与方式

本持股计划存续期内，本公司以配股、增发、可转债等方式融资时，由管理委员会提交持有人会议

决定本持股计划是否参与该等融资；若参与该等融资，则应由计划持有人另行筹集资金出资参与。

六、持有人会议及其召集和表决程序

（一）计划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

本持股计划持有人的权利如下：

1．参加持有人会议；

2．根据本持股计划的规定享有持股计划份额及其对应的财产权益；

3．法律法规及本持股计划规定的其他权利。

本持股计划持有人的义务如下：

1．按认购本持股计划的金额，在约定期限内出资；

2．按享有的持股计划份额，承担本持股计划的风险；

3．法律法规及本持股计划规定的其他义务。

（二）持有人会议职权

持有人会议由全体计划持有人组成，行使如下职权：

1．决定是否参与本公司再融资事项；

2．选举和罢免管理委员会委员；

3．授权管理委员会监督本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

4．更换资产管理机构并提交董事会批准；

5．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可以行使的其他职权。

（三）持有人会议召集程序

1．首次持有人会议由本公司行长或其授权人士负责召集和主持，此后的持有人会议由管理委员

会负责召集，管理委员会主任主持；管理委员会主任不能履行职务时，由其指派一名计划持有人负责

主持。

2、有以下情形之一时，应召开持有人会议：

（1） 三名以上管理委员会委员不再担任委员职务或连续三个月不能履行职务或发生其他不适合

担任管理委员会委员的情形；

（2）对本持股计划持有人权利、义务产生重大影响，需召开持有人会议的其他事项。

3、召开持有人会议，会议召集人应提前 3�日发出会议通知，会议通知通过直接送达、邮寄、传真、电

子邮件、手机短信、微信或者其他方式，提交给全体计划持有人。

（四）持有人会议表决程序

持有人会议表决程序如下：

1、每项提案经过充分讨论后，主持人应当适时提请与会计划持有人进行表决，主持人也可决定在

会议全部提案讨论完毕后一并提请与会计划持有人进行表决，表决方式为举手表决、书面表决或通讯

表决等其他有效的表决方式；

2、在持有人会议表决时，计划持有人享有的持股计划份额所对应每一股本公司股票，均拥有一票

表决权；

3、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时，由得票最多者依次当选；其他议案如得到出席会议的计划持有人所持

表决权半数或以上的同意则视为表决通过，但决定本持股计划参与本公司再融资事项，需经出席持有

人会议的计划持有人（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方为有效；

4、持有人会议审议事宜须报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的，应按照《公司章程》的要求提交公司董

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五）网络会议

虽有上述规定，经管理委员会决定，并经管理委员会以前述第（三）部分规定的会议通知方式向全

体计划持有人发送会议通知及议案等材料，持有人会议亦可通过网络方式召开，本公司将为计划持有

人在线表决提供系统支持。首次持有人会议应当通过现场（包括视频）会议方式召开。

七、管理委员会及其职责

（一）本持股计划设管理委员会，是本持股计划的日常监督管理机构，并代表计划持有人行使股东

权利。

（二）管理委员会由五名委员组成，管理委员会委员均由计划持有人担任，并由持有人会议选举产

生。管理委员会设主任1人，由管理委员会以全体委员过半数选举产生。管理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为本持

股计划的存续期（含延长的存续期）。

（三）管理委员会行使以下职责：

（1）负责召集持有人会议；

（2）代表全体计划持有人监督本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

（3）负责与资产管理机构的对接工作；

（4）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他职责。

（四）管理委员会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可不定期召开，由管理委员会主任召集。会议通知于会

议召开二个工作日前通知全体管理委员会委员，通知方式可以为：邮件、电话、传真、手机短信、微信等。

（五）管理委员会会议应有至少三名委员出席方可召开。管理委员会会议实行一人一票制，会议决

议需经出席的管理委员会委员 1/2�（含）以上通过方为有效。

（六）管理委员会会议应由委员本人出席；因故不能出席的，可书面委托其他委员代为出席。

八、本持股计划的管理

（一）管理模式

本持股计划委托给第三方资产管理机构管理。

（二）本持股计划的资产管理机构

本公司（代表本持股计划）委托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作为本持股计划的资产管理

机构，并与其签订资产管理合同。

（三）资产管理合同的主要条款

1．资产管理机构成立广发原驰?招商银行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该资产管理计划接收计划持有人

的认购资金，并以此认购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本公司担任该资产管理计划的资产托管人。

2．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范围为：

（1）本公司定向增发的A股股票；

（2）在合法合规前提下，本公司书面指定的其他投资品种。

以上资产的投资比例均为0-100%。

3．主要投资限制

（1）资产管理人仅根据本公司（管理委员会或本公司授权代表）出具的《投资委托书》进行投资

以及对锁定期结束的标的股票进行变现；没有《投资委托书》，资产管理人不进行任何投资，资产管理

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2）通过资产管理计划认购的标的股票的锁定期为36个月，自本公司公告标的股票过户至本持股

计划名下时起算。锁定期内，资产管理人不得上市交易或以任何方式转让本持股计划持有的任何标的

股票或其衍生取得的股份，亦不得将标的股票过户至计划持有人名下。资产管理计划基于本次交易取

得本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因本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

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4．投资流程

（1）资产管理人通过参与本公司的定向增发获得标的股票，无须本公司另行发送《投资委托书》，

但资产管理人应与本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2）除第（1）项约定的股票获得方式外，除非本公司（管理委员会或本公司授权代表）书面同意，

资产管理人不得买入任何股票、且不得进行任何其他投资。

（3）标的股票及其孳息的卖出按照下列流程进行：

a.�本公司（管理委员会或本公司授权代表）向资产管理人发送《投资委托书》，并由管理委员会盖

章或者由本公司授权代表签（盖）章确认后向资产管理人发送。

b.资产管理人经审核确认《投资委托书》后，按照委托书的委托要素进行交易。

c.�未经本公司发送《投资委托书》，资产管理人不得就委托资产进行任何投资运作或处分。

5．标的股票及其孳息的过户

若届时相关法律法规不禁止且中登公司的系统及规则支持，则本公司（代表本持股计划）有权要

求资产管理人将已归属于计划持有人的标的股票过户至该等计划持有人个人名下。

九、本持股计划需履行的程序

（一）本公司独立董事对于本持股计划发表独立意见。

（二）本公司监事会对本持股计划发表意见。

（三）本公司聘请律师事务所对本持股计划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持股计划，并公告董事会决议、本持股计划草案、独立董事及监事会意见、

法律意见书等。

（五）本公司召开员工代表大会，就本持股计划充分征求员工意见。

（六）本公司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并同时公告员工代表大会征求意见情况及相关决议。

（七）经香港联合交易所报备。

（八）股东大会审议本持股计划，本公司股东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并

批准本持股计划实施。

（九）本持股计划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涉及的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经本公司股东大

会（含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并获得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核准以及报备香港联合交易所后，本公

司实施本持股计划。

十、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的具体事项

本持股计划审议通过后，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转授权相关内外部机构或人士办理

本持股计划的相关事宜。具体授权事项如下：

（一）审议本持股计划的变更、终止（含提前终止）、延长；

（二）制定并修改进行归属的公司及个人业绩要求，按照本持股计划的约定，组织对计划持有人进

行业绩考核，并根据考核结构确定归属份额；

（三）对本持股计划存续期内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参与持股计划的必要审议事项作出

决定；

（四）对本持股计划相关资产管理机构和资产管理合同的变更作出决定；

（五）授权董事会管理本计划其他具体事宜。

十一、其他

（一）本公司实施本持股计划的财务、会计处理及其税收等事项，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

文件执行。

（二）本持股计划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但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经本公司股东大会

（含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并获得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核准及报备香港联合交易所后方可实施。

（三）本持股计划的解释权属于本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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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8月4日发

出，会议于2015年8月5日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会董事17名，实际参会董事15名，马泽华副董

事长委托孙月英董事出席并行使表决权，李浩董事委托田惠宇董事出席并行使表决权。本公司7名监事

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修订稿）（认购非公开发

行A股股票方式）》及其摘要。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李建红董事长等三人参加招行员工持股计

划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李建红董事长、马泽华副董事长、李晓鹏董事参加员工持股计划，并据此对原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认购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式）》进行了

调整。调整后的员工持股计划全文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关联董事李建红、马泽华、田惠宇、李晓鹏、李引泉、孙月英、苏敏、傅俊元、李浩、付刚峰、洪小源对

本议案回避表决，由其他6名非关联董事对本议案进行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15年第二

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并须分别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赞成：6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调整的

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议案表决事项涉及本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认购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李建

红、马泽华、田惠宇、李晓鹏、李引泉、孙月英、苏敏、傅俊元、李浩、付刚峰、洪小源对本议案回避表决，由

其他6名非关联董事对本议案进行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赞成：6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5日

A股简称：招商银行 H股简称：招商银行 公告编号：2015-036

A股代码：600036� � � � H股代码：0396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8月4日

发出，会议于2015年8月5日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会监事9名，实际参会监事7名，刘正希监事

委托安路明监事行使表决权，潘冀外部监事委托董咸德外部监事行使表决权,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修订稿）（认购非公开发

行A股股票方式）》及其摘要。

监事会对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修订稿）（认购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式）》发表了专项审核意见，详情请参阅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同时发布的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修订稿）（认购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式）>的审核意见》。

关联监事刘元、朱根林、安路明、刘正希、熊开、黄丹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由其他3名非关联监事对

该项议案进行表决。

赞成：3�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调整的

议案》。

因李建红董事长、马泽华副董事长、李晓鹏董事参加员工持股计划均构成关联交易，因此，本公司拟

对原员工持股计划所涉关联交易进行相应调整。调整后的关联交易除参与的关联方发生改变外，所涉

及的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均未发生调整。

监事会一致认为，调整后的关联交易仍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公允，符合本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长远利益，事项表决程序合法，不会对本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造成损害。

关联监事刘元、朱根林、安路明、刘正希、熊开、黄丹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由其他3名非关联监事对

该项议案进行表决。

赞成：3�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8月5日

A股简称：招商银行 H股简称：招商银行 公告编号：2015-037

A股代码：600036� � � � H股代码：0396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李建红董事长等三人参加招行员工持股计

划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李建红董事长、马泽华副董事长、李晓鹏董事参加员工持股计划，并据此对原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认购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式）》及所涉

关联交易方案进行了修订。

● 回避事宜

上述关联内容，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日期为2015年4月22日的《关联交易公告》确定本公司将以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非公开

发行” ）方式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员工持股计划” ），由于员工持股计划的参加对象范围涵盖本公司

部分董事、部分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等（不含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 而上述人士系本公司关联自

然人，根据《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相关

监管规则，本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涉非公开发行构成关联交易（以下简称“原关联交易” ）。

鉴于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李建红董事长等三人参加招行员工持

股计划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李建红董事长、马泽华副董事长、李晓鹏董事参加员工持股计划，并据此对

原《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认购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式）》进行

了修订（以下简称“本次调整” ）。李建红董事长、马泽华副董事长、李晓鹏董事参加员工持股计划将构

成对原关联交易方案的调整（以下简称“调整后的关联交易” ）

本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调整后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声明，并在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

十六次会议审议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调整及调整后的关联交易尚需取得本公司股东大会（含类别股东会议（如适用））的批准并取

得相关监管部门核准及备案。调整后的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情形。

二、调整后的关联交易介绍

1、调整后的关联方

调整后的关联交易中，关联方增加了李建红董事长、马泽华副董事长及李晓鹏董事。该等关联方均

为对本公司整体业绩和中长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核心骨干人员，均按照依法合规、自愿参与、风险自

担、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原则参加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2、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

本次调整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涉及的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仍为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最终

募集资金总额根据本公司员工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总金额确定。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资金来源为员工合

法薪酬以及经董事会核准的其他合法方式的资金来源。

3、员工持股计划的期限

本次调整后，员工持股计划的期限及锁定安排不会发生变化。

4、员工持股计划的管理

本次调整后，员工持股计划的管理安排不会发生变化。

三、 调整后的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交易标的

调整后的关联交易的标的为本公司非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

（二） 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本次调整对员工持股计划涉及的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发行价格没有影响。 发行价格原为人民币

13.80元/股，但因实施2014年度A股利润分配，实际发行价格已调整为人民币13.13元/股，发行数量亦相

应调整。

本公司调整后的关联方及相关非关联方虽均参与员工持股计划，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认购股票的

发行价格相同，即该发行价格不因参与对象是否为关联方而有所不同。

四、本次调整的目的以及调整后的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1、本次调整的目的

近期境内证券市场出现异常波动，国务院国资委高度重视，要求各有关中央企业勇于承担社会责

任，支持中央企业在股市异常波动期间，增持股价偏离其价值的所控股上市公司股票，努力维护上市公

司股价稳定。

2015�年 7�月 8�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

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号），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支持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并称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方式稳定股价。

根据上述监管精神，董事会同意李建红董事长、马泽华副董事长、李晓鹏董事参加本次员工持股计

划，并据此对原《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认购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方式）》及所涉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本次调整。

2、调整后的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调整后的关联交易除对原关联交易的关联方进行调整外，并不会对原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交易标

的等重要事项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公允，符合本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长远利益，事项表决程序合法，不会对本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造成损害。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有关独立董事意见，请参见本公司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独立董

事独立意见》。

六、备查文件目录

1、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3、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书面意见。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5日

证券代码：002145� � � �公司简称：中核钛白 公告编号：2015-066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8月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835号)。批复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75,342,465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我会并按有关规定

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要求和股东大会的授权，在有效期内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

事宜。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1、发行人：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宋玫

联系电话：0510-85016667-8009� � � �传真：0510-83798559

电子邮箱：songmei@sinotio2.com

2、保荐人(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一)：郭瑛英

联系电话：010-85130650� � � �传真：010-65608451

电子邮箱：guoyingying@csc.com.cn

联系人(二)：侯世飞

联系电话：010-85130970� � � �传真：010-65608451

电子邮箱：houshifei@csc.com.cn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6日

证券代码：002145� � � �公司简称：中核钛白 公告编号：2015-065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筹划收购事项暨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中核钛白，证券代码：002145）将于 2015�年 8�月 6日（周四）上午开市起复牌。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涉及钛白粉行业的重大资产收购

（预计交易额超过2亿元），因有关事项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修订）12.2条的规定，股票自 2015年 7月7日上午开市起停牌，并发布公

告编号为2015-056和2015-057的两份《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经过多次谈判，交易双方在收购价格和利润承诺等关键条款上未能达成一致，本次收购项目终止。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中核钛白，

证券代码：002145）将于 2015�年 8� 月6日（周四）上午开市起复牌。 公司对股票停牌期间给广大投资者带

来的不便表示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6日

证券代码：300288� � � �证券简称：朗玛信息 公告编号：2015-053

贵阳朗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8月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2015年

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于2015年8月6日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查阅。

特此公告。

贵阳朗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5日

证券代码：002539� � � �证券简称：新都化工 公告编号：2015-085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接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都化工”或“公司” ）控股股东宋睿先生函：宋

睿先生将其持有的新都化工股份1,489万股质押给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

购交易业务，质押期间上述股份予以冻结不能转让。上述质押已在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相

关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初始交易日 质押式回购交易券商

质押股数（万

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购回交易日

2015

年

8

月

4

日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89 4.50% 2016

年

8

月

3

日

截止目前，宋睿先生持有新都化工股份总数为14,731.318万股，占新都化工股份总数的44.50%，

其中本次质押1,489万股，占宋睿先生持有新都化工股份总数的10.11%。本次质押后宋睿先生处于质

押状态的股份累计9,610万股，占宋睿先生所持新都化工股份总数的65.24%，占新都化工股份总数的

29.03%。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6日

证券代码：002527� � � �股票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2015-059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上海新时达电线电缆有限

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近日对其公司名称及其经营范围进行了变更。现已完成工商变更手续，取得了上海市

嘉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全资子公司名称及经营范围变更情况如下：

序号 变更前 变更后

1

上海新时达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上海新时达线缆科技有限公司

2

电线电缆、电器、水泵的生产、销售，橡胶制品、机电

设备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从事电线电缆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电线电缆、电器、水泵的生产、销

售，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橡胶制品、

机电设备的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其他登记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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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

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于2015年8月3日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152337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

行了审查。认为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后方可实施，能否获得核准存在

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五日


